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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 

 

穗府行复〔2023〕2426 号 

 

申请人：广州市 XX 汽车配件有限公司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交通运输局。 

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二路 1 号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沈颖，职务：局长。 

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年 7月 11日作出的粤穗交

运罚〔2023〕2（2023）05250018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以

下简称涉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）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撤销涉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 

申请人称： 

没有从事机动车维修业务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
一 、 案 件 事 实 。 申 请 人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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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1440101XXXXMDAL8A，法定代表人：朱 XX。 

2023 年 5月 24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在广州市白云区

白云湖街旧广花路 XX 路 XX号对申请人进行检查。检查时，

申请人正常开展维修经营业务。经调查，申请人在 2019 年

开始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，每个月经营收入约几千元，现场

无法提供交通主管部门相关备案资料。以上事实，有视频资

料、《询问笔录》等证据为证。2023 年 5 月 24 日，被申请

人开具粤穗交处告〔2023〕0035326 号《交通运输案件处理

告知书》，直接送达申请人。2023 年 6 月 13日，被申请人

开具粤穗交运违通〔2023〕2（2023）05250018 号《违法行

为通知书》，邮寄送达申请人，告知申请人有陈述申辩的权

利。期间，申请人未提出陈述申辩。2023年 7 月 11 日，被

申请人作出粤穗交运罚〔2023〕2（2023）05250018 号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，邮寄送达申请人。 

二、法律依据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（2022

年修订，下同）第三十九条第二款、第六十五条第三款，《机

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1

年第 18号，下同）第十五条、第四十九条。 

三、答复意见。本案中，申请人在没有按规定办理备案

手续的情况下，从 2019年开始，以广州市 XX 汽车配件有限

公司的名义，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。

因此，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

输条例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、《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第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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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条的规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六十

五条第三款、《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第四十九条规定，且

依据《广州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属一般违法

情节（第一次查处，拒不改正的），依法给予申请人“处五

千元罚款”的行政处罚，适用法律正确。 

综上所述，为保护机动车所有人合法权益，打击机动车

维修经营行业违法行为，提升机动车维修经营行业服务品

质，维护机动车维修经营市场秩序，请复议机关依法维持涉

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 

被申请人另补充答复称，一、根据广州市白云区交通管

理总站提供的相关说明，2023 年 3 月 29 日，广州市白云区

交通管理总站向申请人作出的云运改字〔白〕第

20230329002 号《广州市白云区道路运输企业限期整改通知

书》的签收人是“赵 XX”，并在整改通知书上加盖有“广

州市 XX 汽车配件有限公司”的公章。2023 年 5 月 24 日，

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在现场开展调查取证的时候，向申请人的

法定代表人朱 XX核实“赵 XX”的身份，朱 XX回答“赵 XX”

是其妻子，以上事实有视频资料为证。二、2023 年 5 月 24

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在现场开展调查取证的时候，询问申

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朱 XX，该公司日常经营的相关情况，朱

XX 回答：“该公司是 2019年开业，日常经营汽配售后、机

动车养护及换机油，每月营业额七至八千元。”被申请人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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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现场对台账资料检查，发现申请人于 2023 年 5 月 8 日开

具的收据，涉及金额一千二百零五元。以上事实有《询问笔

录》《现场笔录》、视频资料等为证。 

本府查明： 

申请人是在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的有限

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91440101XXXXMDAL8A，法定代表人为朱 XX，成立日期为 

2019 年 3月 12日。 

2023 年 3月 29日，广州市白云区交通管理总站经调查

发现申请人存在实际从事机动车维修业务但尚未备案的问

题，并作出云运改字〔白〕第 20230329002 号《广州市白云

区道路运输企业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责令其于 2023 年 4 月

12 日前办理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，直接送达申请人。 

2023 年 5月 24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在广州市白云区

白云湖街旧广花路 XX路 XX号 8-9号铺对申请人进行检查及

对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朱 XX 进行询问，发现申请人于 2019

年开业，主要经营机动车养护和配件更换维修业务，被检查

时申请人不能出示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材料，被申请人并制

作了《现场笔录》《询问笔录》，该法定代表人在《现场笔

录》《询问笔录》上签名确认上述事实，并称由于需补充材

料，未能在云运改字〔白〕第 20230329002 号《广州市白云

区道路运输企业限期整改通知书》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机动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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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修经营备案。 

2023 年 5月 25日，被申请人查询广州市机动车维修行

业综合管理信息平台，并无申请人已办理机动车维修经营备

案的信息。经审批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涉嫌从事机动车维修

经营业务，未按规定进行备案的行为进行立案。2023 年 6

月 13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粤穗交运违通〔2023〕2（2023）

05250018 号《违法行为通知书》，告知申请人拟作出的行

政处罚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及其依法享有陈述、申辩

的权利，于 2023年 6 月 17日邮寄送达申请人。申请人未提

出陈述、申辩。2023 年 7 月 11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涉案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，认定申请人存在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

未按规定进行备案的行为，决定给予申请人“处五千元罚款”

的行政处罚，于 2023 年 7月 13日邮寄送达申请人。 

2023年 8月 14日，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 

另查明，广州市白云区交通管理总站为广州市白云区住

房建设和交通局设立的事业单位，其职责包含对辖区内机动

车维修进行监督管理。 

以上事实，有《营业执照》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

统查询截图、《法定代表人证明书》《广州市白云区道路运

输企业限期整改通知书》《现场笔录》《询问笔录》、广州

市机动车维修行业综合管理信息平台管理端截图、《送达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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址确认书》、执法视频、《立案登记表》《违法行为通知书》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、邮寄凭证与邮件跟踪查询系统截图、

《行政复议申请书》《关于送达情况的相关说明》等予以证

实。 

本府认为：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七条第二款“县

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

道路运输管理工作。”《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第六条第二

款、第三款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

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机动车维修管理工作。县级以上道路

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机动车维修管

理工作。”的规定，被申请人作为本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，

依法具有对本市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

职权。广州市白云区交通管理总站具有具体实施管理本行政

区域内机动车维修的职权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

定：“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站（场）经营、机动车维修经营和

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，应当在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
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，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

部门进行备案，并分别附送符合本条例第三十六条、第三十

七条、第三十八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。”第六十五条第三

款规定：“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站（场）经营、机动车维修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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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，未按规定进行备案的，由县级

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

的，处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备案时提供虚假材

料情节严重的，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

5 年内不得从事原备案的业务。”《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

第十五条规定：“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的，应当向所在地的

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进行备案，……”第四十九条规定：

“违反本规定，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，未按规定进行备

案的，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

处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”根据上述规定，从事

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应当向所在地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

进行备案，未按规定进行备案且拒不改正的，应当受到相应

的行政处罚。 

本案中，经被申请人检查及询问，认定申请人从 2019

年开始从事经营机动车养护和配件更换维修业务，但未按规

定进行备案的事实，且申请人收到《广州市白云区道路运输

企业限期整改通知书》后仍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备案，其行为

属于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，未按规定进行备案且拒不改

正的违法行为。被申请人依据上述规定，结合《广州市交通

运输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

通知》（穗交运规字〔2023〕5号），认定申请人违法行为

的违法程度为一般，情节和危害后果为“第一次查处，拒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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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正的”，对申请人作出“处五千元罚款”的行政处罚，并

无不当。申请人辩称没有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与查明事实不

符，本府不予支持。 

本府决定：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一项的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交通运输局作出的粤穗

交运罚〔2023〕2（2023）05250018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 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

 

二○二三年十月九日 


